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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为维权工作重点，以整体

推进理塘县的青少年维权工作为己任，在家长、教师及未成年人群体中广泛开展

了“两法一例”宣传活动，累计散发《青少年普法读本》320 余本、“两法一例”

宣传资料 500 余份，接待咨询 30 余人次。

一、机构

理塘县妇女联合会成立于 1951 年 10 月，原名理塘县民主妇女联合会，1957

年正式更名为理塘县妇女联合会。2005 年，县妇联内设综合办公室和县政府妇女

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，下辖 52 个妇委会、213 个妇代会。

二、组织建设

1991～2005 年，县妇联把区乡妇联组织基层基础建设作为一项长期重点任务

来抓，不断调整充实全县各区、乡（镇）妇联专兼职干部，截止 2005 年，全县 5

个区工委、24 个乡（镇）都配备了专兼职妇联干部。并在 213 个行政村建立了村

级妇联组织即村妇代小组。调整和充实了全县 52 个妇委会，配齐了妇委会组成人

员。建立了“工作记事簿”、“学习记录簿”、“学赛登记册”及“妇女花名册”、“优

秀妇女干部花名册”、“妇委会组成人员花名册”等“五簿三册”。在组织内部开展

了“练内功、树形象”活动，制定了《学习制度》、《请销假制度》、《财务管理制

度》、《主席工作职责》、《副主席工作职责》、《主任干事职责》、《文书职责》、《干

事职责》等规章制度。提高了工作效率，树立了爱岗敬业的思想，在举行定期、

不定期的民主生活会的同时，认真开展了“廉洁自律、自查自纠”和干部考核工

作。各级妇联组织每年都根据县委、政府及上级妇联组织的要求，拟订工作计划，

按计划开展工作，对各项工作、活动的开展情况作及时的总结、汇报，做到了上

情下达、下情上达、政令畅通。

三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

1991～2005 年，县妇联在每年“三八”妇女节期间，通过举办演讲比赛、游

园活动、文艺活动等方式向全社会宣传“男女平等”的基本国策、保护妇女儿童

合法权益的有关法律法规。将“三五”普法、“四五”普法、 “三八”妇女维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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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有机结合起来，着重在全县 52 个妇委会（小组）和

高城镇 3000 名妇女中掀起了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以及《2001 年-2010 年理塘

县妇女发展纲要》、《2001 年-2010 年理塘县儿童发展纲要》等法律法规的热潮。

在协助有关部门打击黄、赌、毒、家庭暴力等违法活动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，

加强了对来信来访的接待工作，15 年间，共受理 32 起来信来访案件，办结率达

90%以上；每年的“六一”，县妇联都会利用各种新闻媒体向全社会广泛宣传“两

纲”，动员全社会关注儿童健康，为儿童办实事，共开展献爱心活动 8 次，为 67

名贫困儿童捐助价值 6 万余元的衣物和学习用具；争取政府和社会的支持，开展

了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，帮助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排忧解难，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

生存权、保护权、发展权；与有关部门联合，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为贫困母亲、贫

困儿童开展募捐活动 9 次，共募捐资金 5 万余元；积极争取到康巴援助基金会的

援助，使 13 名贫困学生中的住校生得到每年 1850 元补助费，走读生得到每年 900

元的补助费，中专生得到每年 1800 元的资助。

四、“巾帼建功”活动

1991～2005 年，县妇联按照全国和省州妇联的要求，在全县范围内广泛深入

地开展了“巾帼建功”活动。活动内容为结合行业特点开展“人民公仆赛”、“园

丁赛”、“文明示范”、“优质服务”、“礼貌待客”、“岗位练兵”、“技术比武”等，

通过这些活动使县级机关各单位、省州属驻县各部门、各区乡（镇）涌现出了一

大批先进个人、五好家庭。1997 年，县广播局泽央拉姆被甘孜州城镇妇女“巾帼

建功”活动协调领导小组评为“巾帼建功”先进个人，理塘县城建局的左天明、

莫坝乡的扎珠被甘孜州妇联评为“五好文明家庭”； 1999 年，县人民医院高亚萍

被甘孜州城镇妇女“巾帼建功”活动协调领导小组评为“巾帼建功”先进个人，

县城小妇代会、县巾帼建功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被甘孜州城镇妇女“巾帼建功”

活动协调领导小组评为“巾帼建功”先进单位，县纪委的四郎曲批、民贸公司的

泽汪曲珍被甘孜州妇联评为“五好文明家庭”；1998 年和 2001 年理塘县的粮食局、

邮电局、县医院、电信局分别被甘孜州“巾帼建功”活动协调小组评为“巾帼文

明岗”称号，县粮食局的汪青、计生委的邓红卫、地税局的陈智梅、人大办的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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远华、检察院的魏童意、农行的兰昌辉被甘孜州妇联评为“五好文明家庭”；2005

年，县扶贫办的昂旺被甘孜州妇联评为“五好文明家庭”。

五、“双学双赛”活动

1991～2005 年，县妇联根据省、州妇联《关于在农牧区开展“学文化、学技

术、赛贡献、赛新风”活动的通知精神，在全县农牧区中广泛开展了“双学双赛”

活动，活动内容主要为组织妇女学习文化和农村实用技术，进行为建设家园作贡

献和树立社会新风的比赛。活动中共举办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班 49 期，培训妇女达

5300 人（次），全县有 14000 名农牧民妇女参加了“双学双赛”活动。同时，各级

妇女组织把比赛活动与“创三户”（遵纪守法户、五好家庭户、双文明户”）和计

划生育、农村妇女保障宣传以及社会公德教育等紧密结合起来，使 14000 名参赛

妇女中有 90%以上的掌握了一门以上的实用技术，提高了文化素质，各级妇女组织

还为贫困户、劳弱户、军烈属做好事 9119 人（次）。县妇联与 132 户贫困家庭签

订了扶贫协议，通过努力，使 2100 名妇女脱贫致富。县妇联还与县农业局、林业

局、高城镇、雄坝乡、拉波乡、麦洼乡、甲洼乡、哈依乡、呷柯乡、绒坝乡建立

起了 8 个“三八”绿色基地，植树 23000 株。通过“双学双赛”活动的开展，涌

现出了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能手，1997 年，理塘县上木拉乡的小车被甘孜州农村

妇女“双学双赛”活动协调小组评为“双学双赛”先进个人；1999 年，毛垭片区

村戈乡查卡村的呷呷、中木拉乡措绒村的曲珍被甘孜州农村妇女“双学双赛”活

动协调小组评为“双学双赛”先进女能手。

六、宣传教育工作

1991～2005 年，县妇联一是会同宣传部、广播局等相关单位深入基层录制电

视专题片《牧区教师的新形象》、《山脊上闪耀的明珠》，向社会展示在“双学双赛”

和“巾帼建功”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标兵，同时，开展了妇女知识竞赛。二是举

办专栏，用文字和图片宣传女领导干部和科技、教育、卫生等生产第一线的女先

进工作者的事迹。三是进行“四自”、“四有”教育，号召广大妇女自尊、自信、

自立、自强，激励广大妇女学政治、学文化、学科学、学技术、学法律，在恋爱、

婚姻、家庭问题上讲道德、讲法律，同各种歧视、残害妇女儿童的现象作坚决斗

争，争做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纪律、有文化的女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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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妇女培训和家教工作

1991～2005 年，理塘县共培训县、区、乡（镇）妇女专职干部 161 人，其中

参加全国妇联培训 3 人，参加省妇联培训 10 人，参加州妇联培训 31 人，参加县

妇联培训 117 人。同时在各区、乡（镇）和县级机关举办了家庭教育培训班 18 期，

参培人员 950 人，培训内容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意义；家庭中儿童品德的教育；儿

童品德形成的一般规律和特点；开展家庭教育是防止青年犯罪的重要措施之一等。

一、机构

理塘县工商联合会于 1999 年 3 月 26 日恢复成立。设会长 1人，副会长 2人，

秘书长 1人，执行委员 15 名。为了适应理塘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

要，该会挂“理塘县工商联合会”和“理塘县商会”两块牌子。

二、主要工作

工商联自恢复以来，一是利用召开座谈会和一年一度的会员大会等机会，认

真宣传了中央、省、州、县关于加快民族经济发展的文件，宣传了党的十五大、

十六大精神；配合县财政局、地税局、国税局等单位走访个体户，宣传国家税收

政策，增强个体工商户的纳税意识。二是在县人大、政协换届时，积极参与为县

人大、政协做好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推荐工作。1997 年县政协换届时，由工商

联推荐的 2 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均当选为理塘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。三是加强对

外联系、广交朋友。除与省内外各县工商联加强联系、互通信息外，还与藏胞中

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进行了联系。四是积极维护非公有制人士的合法权益。对一些

执法部门和国家行政机关向个体户乱收费、乱摊牌，甚至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的

现象，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；在个体工商户的财产和人生安全受到威胁时，一方

面向执法机关反映情况，另一方面组织私营经济户建立治安联防队加强防范工作。

五是还主动为会员排忧解难，帮助会员妥善解决子女入学难和办准生证难的问题，

并为会员调解纠纷、化解矛盾、协调关系做了大量工作，为理塘的经济发展、社

会和谐作出了贡献。


